浮光方序博物馆室外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践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落实拆墙透绿、开放共享要求，在保障博物馆文物安全、建筑安全、运营秩序前提下，将馆区室外绿地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满足市民休闲游憩、文化体验、生态亲近需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浮光方序博物馆红线范围内室外公共绿地、广场、景观步道、休憩节点等非展览封闭区域的开放、使用、养护与管理。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 公益优先、免费开放：绿地免费向公众开放，不设门槛、不收取费用。
2. 安全底线、文物优先：开放不得影响文物保护、建筑结构安全与馆内正常运营。
3. 权属不变、共享使用：绿地权属、管理主体不变，公众依法依规共享使用。
4. 全龄友好、文明有序：兼顾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群体需求，倡导文明游园。
第二章 开放事项
第四条 开放区域
明确开放范围：中心绿地、环形景观带、入口广场、林下休憩区、滨水景观区（以现场公示平面图为准）；文物库房周边、设备机房区域、施工区域、封闭管理区为非开放区，禁止进入。
第五条 开放时间
日常开放：每日7:00—18:00
特殊调整：遇重大活动、文物修缮、应急处置、恶劣天气等，临时关闭或调整时间，提前7日通过官网、公众号、现场公告公示。
第六条 开放对象
全体社会公众；优先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等群体便利使用。
第三章 管理责任
第七条 管理主体
浮光方序博物馆为绿地开放管理责任主体，负责设施维护、绿化养护、安全巡查、秩序管理、应急处置。
第八条 协同管理
联合城管、公安、园林、街道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处置违规行为、突发事件与公共卫生事件。
第四章 公众行为规范
第九条 文明游园义务
1. 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追逐打闹、不聚集扰民。
2. 爱护绿化植被，不攀折花木、不践踏草坪、不采摘花果、不刻划树木。
3. 爱护公共设施，不损坏座椅、灯具、标识、护栏、灌溉设备。

4. 保持环境整洁，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露天烧烤、不违规摆摊。
5.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器具、有毒有害物品入园。
6. 禁止酗酒、赌博、乞讨、散发小广告、非法兜售等行为。
7. 宠物须束绳牵引、即时清理粪便，烈性犬、大型犬禁止入内。
8. 未成年人、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者须由监护人/陪同人员全程陪护。
第十条 活动管理
自发性休闲活动无需审批，不得影响他人与文物安全。
群体性活动（20人以上）、商业拍摄、团建、展演等，提前3个工作日向博物馆申请，获批后方可开展。
禁止使用大功率音响、无人机升空、搭设大型帐篷等影响安全与景观的行为。
第五章 设施与服务
第十一条 配套保障
设置休闲座椅、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无障碍坡道、应急照明、监控、导览标识、文明公约牌、监督电话。
定期开展绿化修剪、病虫害防治、草坪养护、设施维修，保障景观与使用安全。
第十二条 便民服务
提供应急饮水、失物招领、简易医疗协助；特殊群体可联系工作人员提供帮扶。
第六章 安全与应急
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
落实防火、防盗、防踩踏、防溺水、防极端天气措施；开放区域全覆盖监控与定时巡查。
第十四条 应急处置
遇突发事件，公众须服从现场指挥，有序疏散；造成人身、财产、文物、设施损害的，依法承担责任。
第七章 违规处理
第十五条 违规处置
对违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劝阻、制止、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移交公安机关或城管部门处理；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涉嫌违法的，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浮光方序博物馆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浮光方序博物馆
2026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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